附件1

杭州市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考核验收办法
为扎实推动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落实落细，科学评估各地整治工作成效，根据省食药安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现就杭州市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考核验收作出如下规定。

一、考核验收时间及对象

2024年2月-3月，完成全市所有县（市、区）考核验工作。

二、考核验收主要内容

主要从基础底数管理、治理突出问题、规范日常管理、整治工作成效、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考核，具体考核细则见附件。相关考核指标及分值根据专项行动工作进展适当调整。

三、考核验收方式

（一）县级自评（3月4日前完成）。各区（县、市）工作专班按照本考核细则对所辖乡镇（街道）进行全覆盖自评验收，并将自评报告和相关印证资料报送至市级工作专班。

（二）县级互查和市级抽查（3月7日前完成）。各区（县、市）工作专班按照市级专班制定的交叉暗访互查方案进行交叉检查和评分，交叉检查资料和评分情况报市级工作专班。市级专班同步开展暗访、飞行检查。

（三）省级抽查问题整改。省级工作专班相关问题通报至区（县、市）。区（县、市）工作专班应在2日内将相关报告上报市级工作专班。省、市专班暗访、飞行检查情况纳入考核内容。

（四）市级验收和综合（3月底前完成）。市级工作专班组织考核验收工作组对各区（县、市）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进行考核和评分，结合各区（县、市）工作专班自评情况、互查情况，以及省、市专班考核验收、随机抽查等情况，对各区（县、市）推进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进行全面考核，评定考核等级，形成考核报告。

四、考核结果运用

（一）结果通报。市级工作专班汇总形成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考核报告，经市食药安办审定后通报各区（县、市）食药安委。

（二）督促整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区（县、市）工作专班，市级工作专班下发整改通知书，区（县、市）工作专班应在7个工作日内向市级工作专班作出书面整改报告。整改不到位的，市级工作专班将进行挂牌督办、组织约谈，必要时实行问责。

（三）纳入考核。考核结果纳入2024年各区（县、市）食品安全考核评议内容和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创建工作。

五、考核评分方法

考核采用评分法进行考核，满分为100分，考核结果分为4个等级，分别为：90分以上评定为优秀，80-89分评定为良好，75-79分评定为合格，75分以下评定为不合格。


